2024年输电管理二所500kV南邕乙线#091至#097塔锈蚀架空地线更换项目跨越G7201南宁市绕城高速公路安全监护技术服务采购规范书
一、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500kV南邕乙线是广西主电网重要输电通道，#091至#097塔段架空地线出现严重锈蚀，存在断线风险，需实施整体更换作业。该段线路跨越G7201南宁市绕城高速公路K11＋300m至K11＋600m段，属于电力“三跨”（跨公路、跨铁路、跨重要输电通道）高风险作业场景，为保障施工期间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施工安全，需采购专业安全监护技术服务。
1.2 作业内容与周期
· 核心作业：500kV南邕乙线#091至#097塔段旧地线拆除、新地线展放、附件安装，跨越段采用封网作业保护
· 计划工期：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17日，总工期11天，其中跨越段封网、展放作业集中在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16日天
· 服务地点：G7201南宁市绕城高速公路对应跨越段及两侧施工区域
二、编制依据
本规范书编制严格遵循以下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管理要求：
1. 法律法规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订）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修订）
·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2. 国家标准层：
· GB 26859-2011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 GB 50545-2010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 GB/T 38755-2019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3. 行业标准层：
· DL/T 5092-1999 《110～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 DL/T 620-1997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 国家能源局《电力建设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4. 地方与企业要求：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涉路施工许可要求
· 南方电网《输电线路跨越施工安全管控指南》
· 南宁供电局《“三跨”作业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三、服务范围与核心内容
3.1 服务覆盖范围
· 跨越段高速公路两侧警戒区、施工区域的全程安全监护
· 涉路施工许可手续协办、交通导改方案落地执行
· 施工全周期（准备阶段、作业阶段、收尾阶段）的安全管控
· 突发应急事件的现场处置与联动协调
3.2 具体服务内容
（1）前期准备阶段
1. 协助施工单位完成高速公路涉路施工许可申报材料编制、对接交通管理部门完成审批
2. 开展跨越段现场风险勘测，编制交通组织方案，经供电、交通管理部门双审批通过
3. 对施工人员、监护人员开展专项安全培训与交底。
（2）作业实施阶段
1. 24小时现场值守监护：跨越作业期间，在高速公路两侧管控点、跨越塔作业点各配备专职安全员，对道路通行状态全程监控。
2. 作业时段交通管控：封网过线、地线展放、旧线拆除等关键作业时段，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实施临时交通引导、限速管控，必要时实施短时间临时封路。
（3）收尾验收阶段
1. 整理完整安全监护台账、记录，提交最终监护报告
2. 协助办理涉路施工验收销号手续
四、服务技术要求
4.1 安全监护标准
1. 跨越作业期间高速公路通行零事故
2. 关键作业环节（展放牵引绳、地线对接、旧线切割）实施“双监护”制度，每个监护点至少配备1名监护人员
4.2 监测设备要求
服务商需配备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
	数量要求

	防撞车
	
	2台

	手持对讲机
	信号覆盖施工全区域，续航≥8小时
	≥4台

	交通警示设施
	反光锥、警示灯、限速标识、临时封路告示牌
	满足2-4公里管控段需求


4.3 人员资质要求
1. 项目负责人：持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A或者B证书），具有3年以上，跨高速作业交通疏导安全管理经验
2. [bookmark: _GoBack]现场监护人员：具有2年以上同类作业监护经验，有公司内部安全培训记录。
五、安全管理责任划分
5.1 服务商责任
1. 对路面监护范围内的安全管控承担直接责任，确保所有监护措施落地执行
2. 负责监护人员的日常管理、培训考核，承担监护人员的安全责任
3. 因监护不到位导致的交通事故，承担全部经济与法律责任
5.2 采购方责任
1. 提供施工方案、线路参数等基础技术资料
2. 对监护方案、人员资质、设备配置进行审核验收
3.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六、验收标准与考核要求
6.1 过程验收
1. 人员、设备进场时，采购方对人员资质、设备校验报告进行核查，不合格不得进场
2. 每日作业前检查监护人员到岗情况、设施摆放状态，不合格不得开工
3. 对监护台账、记录进行检查，缺失、记录不实扣除相应服务费
6.2 最终验收
1. 施工全部完成，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提交完整监护报告、台账资料后，出具验收合格证明
2. 发生一般违章行为，每起扣除2%服务费；发生严重违章或未遂事故，扣除10%以上服务费；发生一般责任事故（交警部门判定服务商的责任），不予支付任何费用并追究相关责任
七、报价要求
报价采用总价包干形式，包含但不限于：
1. 人员薪酬、差旅费、保险费用
2. 设备购置/租赁、耗材费用
3. 培训、方案编制费用
4. 税费、利润等所有相关费用
报价需附明细清单，列明各项费用构成。
八、违约责任
1. 服务商未按要求配备人员、设备，采购方有权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有权终止合同
2. 服务商虚报监护记录、擅自脱岗，采购方有权扣除相应服务费，情节严重的终止合同
3. 因服务商责任导致的事故，服务商需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且3年内不得参与采购方同类项目投标。

